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核查刘新刚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我们认为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

决策、监督、协调能力，符合公司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补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补选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有利于防范汇

率波动风险，降低市场波动对公司经营及损益带来的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

司已就开展外汇业务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及相关管理制度。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

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适时开展相关外汇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开展远期外汇业务。 

 

独立董事：龚兆龙、王新宇、蔡启孝 

2020年 9 月 29日 

 


